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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能源消费领域的典型创新，电

动汽车的意义远远大于“只是一个电动工

具”的概念，它的出现与发展必将给未来

社会带来深刻的变革。发展电动汽车，有

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充换电。

针对这个问题，政府部门结合历史

数据、现场调研以及一系列电动汽车技

术项目与专题研讨会的成果，做出了系

统性的研判：中国的电动汽车发展至少

还有15年的黄金期，作为这个黄金期的

有力支撑，需要加大对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适度超前地保

证电动汽车补电需求。

因此，在2015年10月，《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建设的指导意见》与《电动汽车充电基

础设施发展指南(2015-2020)》两份文

件正式出台，旨在对各地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指导与引导。

谋划超前建设
依照总体规划，按2020年全国电

动汽车保有量达到500万辆的目标，未

来五年内计划投资1500亿人民币，在全

国建设1.2万座充换电站和480万个分散

式充电桩。

中国的电动汽车发展至少还有15年的黄金期，作为这个黄金期的有力

支撑，需要加大对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适度超前

地保证电动汽车补电需求。

电动汽车也需“粮草”先行
 文·童光毅



2015/12  总第84期 / 37

能源评论 / ENERGY REVIEW 2015 / 12

城市快充站。

完善建设体系
根据规划，各地政府是承担统筹推

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主体，应该

针对各地具体情况，在2016年3月底前

发布充电基础设施专项规划，因地制宜

地制定相关运营管理办法。

为了形成多位一体的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体系，在落实建设任务过程

中，要以用户居住地停车位、单位停车

场、公交及出租车场站等配建的专用充

换电设施为主体，以公共建筑物停车

场、社会公共停车场、临时停车位等配

建的公共充电设施为辅助，以独立占地

的城市快充站、换电站和高速公路服务

区配建的城际快充站为补充。

在城市内部，凡有新建住宅项目，

配建停车位应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

留建设安装条件。对于已经建成的住宅

小区，可以对其配电设施进行改建扩

容，以满足车位的充电桩建设需求。因

为汽车的增长速度要普遍快于车位的增

长速度，未来很多电动汽车可能不能拥

有专用充电桩，所以每新增2000辆电动

汽车至少要配套建设一座公共充电站。

在大型公共建筑物配建停车场、社会公

共停车场时，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

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应低于10%。

考虑到各地政府自行组织建设充

电基础设施的协调统一问题，国家能源

局牵头组建了国家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促进联盟。该联盟将配合有关部门进

行充电设施产品准入管理，开展充电设

施互操作性的检测与认证。它的核心任

务是协调统一全国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标

准，避免出现车与桩不匹配问题。同

时，该联盟会努力构建充电基础设施信

息服务平台，统一信息交换协议，有效

地整合不同企业和不同城市充电服务平

台的信息资源，最终达到全国电动汽车

充换电领域互联互通的目的。

落实配套服务
在2020年之前顺利完成1.2万座充换

电站和480万个分散充电桩的建设任务，

需要动员社会上各利益相关方的力量，

也需要很多其他部门的协调与配合。

做好配套电网接入工作是充换电设

施正常运行的基础保障，因此各地要将

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网建设与改造项目

纳入配电网专项规划，在用地保障、廊

道通行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电网企

业也应该配合加强充电基础设施配套电

网建设与改造，确保电力供应满足充换

电设施运营需求。电网企业的相关资产

可纳入有效资产，成本据实计入准许成

本，并按照电网输配电价回收。在桩上

电价方面，对向电网经营企业直接报装

接电的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

执行大工业用电价格，2020年前暂免收

取基本电费。

关于土地占用问题，各地政府应

将独立占地的集中式充换电站用地纳入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范围，按照加油

加气站用地供应模式优先供应。在各类

建筑物停车场、公交场站、社会公共停

车场、高速公路服务区等场所配建充电

在总体规划基础上，文件进一步从

分场所建设和分区域建设两个维度做出

了详细指导。

具体来说，从分区域建设角度，将

全国划分为电动汽车加快发展地区、推

广应用区和积极促进区。首先，在电动

汽车发展基础良好的加快发展地区新建

充换电站7400座、分散式充电桩250万

个，用于满足266万辆电动汽车的补电

需求。其次，在示范推广地区新建充换

电站4300座、分散式充电桩220万个，

以满足超过233万辆电动汽车的补电需

求。最后，在电动汽车积极促进地区新

建充换电站400座，分散式充电桩10万

个，用于满足当地11万辆电动汽车的补

电需求。

从分场所建设角度划分，第一，在

公交、出租、环卫与物流等公共服务领

域专用停车场所新建3850座公交车充换

电站、2500座出租车充换电站和2450

座环卫与物流专用车充电站。第二，在

居民区建设280万个用户专用充电桩。

第三，在公共机构、企事业单位、写字

楼和工业园区等单位的内部停车场，

建设超过150万个用户专用充电桩。第

四，在交通枢纽、大型文体设施、城市

绿地、大型建筑物配建停车场、路边停

车位等城市公共停车场所新建超过2400

座公共充电站与50万个分散式公共充电

桩，满足城市中电动汽车的临时补电需

要。第五，在城际高速公路服务区，形

成“四纵四横”（四纵：沈海、京沪、

京台、京港澳；四横：青银、连霍、沪

蓉、沪昆)城际快充网络，建设1000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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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时，地方政府也应协调有关单

位，在用地价格方面给予优惠。

消防问题是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过程

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因为目前还没有统

一的验收标准，建桩时很容易出现消防

部门验收不到位现象，这就需要相关部

门尽快开展充电设施设置场所消防安全

技术措施研究，及时制修订相关标准；

同时完善充换电设备、电动汽车电池等

的产品标准，明确防火安全要求。让相

关企业有据可依地进行生产与施工。

在建设审批方面，各地政府也要予

以支持，尽可能的简化流程，减少充电

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审批环节，加快办

理速度。具体地说，个人在自有停车位

或者居住区、单位在既有停车位安装充

电设施时，可以无需办理建设用地规划

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

可证；建设城市公共停车场时，亦无需

为同步建设的充电基础设施单独办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

因为很多充电桩安装在个人的停车

位上，无疑会涉及到业主与物业部门的

沟通问题。为了便利个人充电桩建设，

政府部门需要在两方面做出尝试，一方

面是制定全国统一的私人用户居住地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申请示范文本，方便业

主向物业部门单独报件；另一方面积极

地邀请物业部门配合充电设施建设，鼓

励其对用电、消防、规划等工作给予支

持。

（作者系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

依照总体规划，按2020

年全国电动汽车保有量

达到500万辆的目标，

未来五年内计划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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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驶入“高速路”


